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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义翘神州 股票代码 3010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涛 张妍

电话 010-50911676 010-50911676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

18号院11号楼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

18号院11号楼

电子信箱 ir@sinobiological.cn ir@sinobiological.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5,660,957.77 292,378,048.08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940,560.68 135,659,273.51 -4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5,121,403.99 81,326,669.20 -6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281,319.27 128,675,380.90 -69.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26 1.0500 -4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2.16% -1.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301,037,156.94 6,600,678,429.33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29,184,765.17 6,366,982,288.85 -5.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2,9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拉萨爱力克

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2% 65,140,056 65,140,056 不适用 0

QM92�

LIMITED

境外法人 4.62% 5,968,652 0 不适用 0

天津义翘安

元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4,845,000 1,724,392 不适用 0

苏州工业园

区启华二期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8% 3,979,102 0 不适用 0

谢良志 境内自然人 2.12% 2,741,495 2,741,495 不适用 0

浙江清松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

清松恒泰投

资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57% 2,024,219 0 不适用 0

苏州启明融

信股权投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 1,571,718 0 不适用 0

天津义翘安

恒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 1,453,500 302,430 不适用 0

天津义翘安

成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2% 930,240 235,823 不适用 0

天津义翘安

和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2% 930,240 282,244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谢良志先生；天津义翘安元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义翘安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义

翘安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天津义翘安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为一致行动人；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二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苏州启明融信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注：前10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未纳入前10名股东列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回购专户中持股数为

2,323,409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8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4年2月2日、2024年2月1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均包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元/股（含）。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

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4年2月22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首次回

购。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323,409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80%，最高成

交价为人民币74.6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58.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5,683.45万元（不含

交易费用）。

2024年7月5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029,368股，占注销前

公司总股本的2.34%，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74.6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58.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19,985.2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7月12�日办理完成。

本次回购方案及其实施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禧科技 股票代码 3002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桂华 陈玉梅

电话 0769-38858388 0769-38858388

办公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南阁西路13号银禧工程

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滘镇南阁西路13号银禧工程

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zhenggh@silverage.cn chenym@silverage.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75,414,897.92 761,624,856.72 1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193,352.30 16,282,715.86 6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7,136,683.32 17,211,505.52 5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634,705.80 86,254,168.95 -13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4 0.0362 58.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4 0.0362 58.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1.29% 0.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51,142,526.61 1,845,268,199.04 1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1,067,375.38 1,303,868,026.09 0.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1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登灿 境内自然人 2.27% 10,770,700 8,078,025 不适用 0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4% 7,768,800 0 不适用 0

李文 境内自然人 1.52% 7,222,900 0 不适用 0

黄旭坚 境内自然人 1.09% 5,173,525 0 不适用 0

宋凤毅 境内自然人 1.03% 4,895,700 0 不适用 0

何广振 境内自然人 1.02% 4,850,100 0 不适用 0

龙丽峰 境内自然人 0.95% 4,510,300 0 不适用 0

银禧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9% 4,239,100 0 不适用 0

顾梅英 境内自然人 0.74% 3,510,000 0 不适用 0

广东展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展麟龙吟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3,009,4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1） 李文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6,629,100股,通过普通证券股账户持有公司593,800股，共计持有

公司7,222,900股。

（2） 黄旭坚通过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5,117,625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55,900股，共计持

有公司5,173,525股。

（3） 宋凤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4,50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395,700股，共计

持有公司4,895,700股。

（4） 龙丽峰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4,510,3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0股，共计持有公

司4,510,300股。

（5） 顾梅英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3,51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0股，共计持有公

司3,510,000股。

（6）广东展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展麟龙吟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009,4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0股， 共计持有公司3,009,

4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凭借公司多年累积的客户资源、产品质量、

成本优势等核心竞争力，紧紧围绕发展战略规划，积极克服外部环境不利因素，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优

化产品配方、提升客户满意度等方式持续拓展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5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14.94%， 公司两大类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均出现增长， 其中改性塑料产品较去年同期增长

13.47%；智能照明相关产品较去年同期增长17.7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0.28亿元，同比上升69.9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0.26

亿元，同比上升60.87%。 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

1、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7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94%，毛利额较去年同期增加803.76

万元。

2、2024年度是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四个业绩考核期，该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

为“2021年-2024年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88亿元” 。 根据公司上半年的营收情况及下半年的营收预测，

2024年营业收入难以达到业绩考核指标，按照相关会计准则，报告期对2024年股权激励费用不作摊销

并冲回以前年度摊销的2024年股权激励费用， 报告期摊销股权激励费用-1,879.87万元， 去年同期为

895.02万元，报告期股权激励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2,774.89万元，导致报告期的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减

少较多。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的重大风险。 公司已于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存在

的相关风险，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关于公司风险因素的相应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科创板 萤石网络 688475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静文 陈菁婧

电话 0571-86612086 0571-8661208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启智东街188号B

座17楼董事会办公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启智东街188号B

座17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ir@ezviz.com ir@ezviz.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7,983,137,992.43 8,202,690,593.24 8,192,575,262.24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270,053,757.38 5,264,992,356.47 5,264,992,356.47 0.1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583,419,190.68 2,285,260,403.43 2,284,694,365.69 1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1,657,971.29 258,692,303.09 258,546,815.71 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6,545,990.30 251,666,793.21 251,521,305.83 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633,370.88 278,297,890.50 278,899,106.94 -8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25 5.21 5.21 增加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6 0.33 0.46 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16.35 16.09 16.09 增加0.2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62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8.00

378,000,

000

378,000,

000

378,000,000 无 0

杭州阡陌青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00

252,000,

000

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

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7,899,014 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3 7,346,985 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5,861,272 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64 5,058,850 0 0 无 0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4,740,333 4,725,000 4,725,000 无 0

顾青 境内自然人 0.59 4,679,746 0 0 无 0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险－景顺长城

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其他 0.57 4,514,752 0 0 无 0

郭敏芳 境内自然人 0.56 4,380,025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

量

表决权比

例

（%）

报告期内表

决权增减

表决权受

到限制的

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

权股份

1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378,000,

000

0

378,000,

000

48.00

108,000,

000

无

2

杭州阡陌青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2,000,

000

0

252,000,

000

32.00 72,000,000 无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

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899,014 0

7,899,

014

1.00 6,903,116 无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46,985 0

7,346,

985

0.93 7,346,985 无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61,272 0

5,861,

272

0.74 5,861,272 无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058,850 0

5,058,

850

0.64 2,372,001 无

7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4,740,333 0

4,740,

333

0.60 1,646,551 无

8 顾青 4,679,746 0

4,679,

746

0.59 951,470 无

9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险－景顺长城基金

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4,514,752 0

4,514,

752

0.57 2,700,583 无

10 郭敏芳 4,380,025 0

4,380,

025

0.56 474,919 无

合计 /

674,480,

977

0

674,480,

977

/ / /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475� � �证券简称：萤石网络 公告编号：2024-027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7日以电

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4年8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蒋海青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

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

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29）

（三）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

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公告编号：2024-030）

特此公告。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75� � � �证券简称：萤石网络 公告编号：2024-028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7日以电

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4年8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王丹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

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

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29）

特此公告。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75� � � �证券简称：萤石网络 公告编号：2024-029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萤石网络” 或“公司” ）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840号)核准，萤石网络2022年12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28.77元的发行

价格公开发行112,5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款计人民币3,236,625,000.00元，扣除保荐及承销

费共计人民币89,149,764.15元后，公司实际收到上述A股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147,475,235.85元，扣除

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21,365,252.83元(不包括发行费用相关

增值税进项税额)。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2年12月22日全部到账，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2)第0061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除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

739,443,161.13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1,440,419,316.08元（含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余额人民币1,041,000,000.00元、 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及募集资金

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人民币58,497,224.38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3,236,625,000.00

减：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15,259,747.17

募集资金净额 3,121,365,252.83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含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1,739,443,161.13

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8,497,224.38

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440,419,316.08

其中：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1,041,000,000.00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99,419,316.0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监督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

规定，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22年12月22日

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2年12月22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萤石软件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兴支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于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萤石电子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及子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存储情况及账户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银行账号

存款

方式

初始存放金额

2024年6月30日余

额

杭州萤石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注）

33050161812700003624 活期 3,147,475,235.85 -

杭州萤石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支行

10457000000773890 活期 - 24,150,318.04

杭州萤石软件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俶支行

3301040160022147170 活期 - 43,525,387.82

杭州萤石软件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西兴支行

571915198010101 活期 - 22,631,063.67

重庆萤石电子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滨江支行

8110801011402561985 活期 - 309,112,546.55

总计 3,147,475,235.85 399,419,316.08

注：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该专用账户余额全部转入上述其他专用账户中，转出金额将继续用于本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该专用账户已销户。

此外，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详见本报告“三、（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

三、2024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除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

739,443,161.13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2月24日，本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13,718,854.8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26,109,983.02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关于杭州萤石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情况的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3)第

E00014号）。 其中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萤石智能制造重庆基地项目 102,844,890.21 102,844,890.21

2 新一代物联网云平台项目 108,921,155.05 108,921,155.05

3 智能家居核心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51,793,116.55 51,793,116.55

4 萤石智能家居产品产业化基地项目 50,159,693.03 50,159,693.03

合计 313,718,854.84 313,718,854.84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影响

公司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更

好地实现公司募集资金的保值增值，增加公司收益，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023年1月3日， 本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萤石软件有限公司、重庆萤

石电子有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12,

136.53�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

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

等）。 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

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023年12月29日，本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萤石软件有限公

司、重庆萤石电子有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186,512.98�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

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

额存单等）。 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041,000,000.00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购买银行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 七天通知 22,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七天通知 45,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定期存款 91,000,000.00 2024/3/14 2025/3/14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 定期存款 109,000,000.00 2024/4/30 2025/4/3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定期存款 170,000,000.00 2024/4/29 2024/10/2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定期存款 200,000,000.00 2024/4/29 2024/7/2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七天通知 220,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定期存款 30,000,000.00 2024/4/29 2024/7/2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七天通知 84,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七天通知 70,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1,041,000,000.00 一一 一一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

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年1月3日，本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实际情况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 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1 萤石智能制造重庆基地项目 240,420.10 220,920.10 240,420.10 179,488.91

2 新一代物联网云平台项目 80,050.28 80,050.28 80,050.28 67,989.55

3 智能家居核心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39,075.06 39,075.06 39,075.06 30,852.61

4 萤石智能家居产品产业化基地项目 81,805.46 33,805.46 81,805.46 33,805.46

合计 441,350.90 373,850.90 441,350.90 312,136.53

2023年1月3日，本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重庆萤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 179,488.91� 万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萤石智能制

造重庆基地项目”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杭州萤石软件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 98,

842.16�万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新一代物联网云平台项目”与“智能家居核心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 公

司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分阶段提供借款，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前述募投项目全部

完成之日止，并在借款到期后分期、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10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3,121,365,252.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7,592,379.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一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39,443,161.1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一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萤石

智能

制造

重庆

基地

项目

否

2,209,

201,

000.00

1,794,889,

052.83

1,794,889,

052.83

147,644,

153.22

734,669,

320.49

-1,060,

219,

732.34

40.

93

2024

年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新一

代物

联网

云平

台项

目

否

800,502,

800.00

679,895,

500.00

679,895,

500.00

179,275,

710.58

553,495,

811.83

-126,399,

688.17

81.4

1

2025

年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智能

家居

核心

关键

技术

研发

项目

否

390,750,

600.00

308,526,

100.00

308,526,

100.00

85,373,

327.30

247,424,

680.72

-61,101,

419.28

80.2

0

2025

年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萤石

智能

家居

产品

产业

化基

地项

目

否

338,054,

600.00

338,054,

600.00

338,054,

600.00

45,299,

188.04

203,853,

348.09

-134,

201,

251.91

60.3

0

2024

年[注

1]

[注

2]

不适

用

否

合计

3,738,

509,

000.00

3,121,365,

252.83

3,121,365,

252.83

457,592,

379.14

1,739,

443,

161.13

-1,381,

922,

091.70

55.7

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2023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发了《杭州萤石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313,718,854.8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6,109,983.02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发了《杭州萤石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5）， 同意公司在公告额度范围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

本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发了《杭州萤

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6），同意公司在公告额度范围内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2024年6月30日，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1,041,000,000.00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发了《杭州萤石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3），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实际情况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本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发了《杭州萤石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重庆萤石电子有限公司和杭州萤石软件有限公司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注1：萤石智能家居产品产业化基地项目于2024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固，但项目尚未完成

工程决算，因此项目仍有款项尚未支付，预计于项目决算后根据合同约定完成剩余款项支付。

注2：萤石智能家居产品产业化基地项目于2024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扩大了公司研发

及办公场所，减少了租入办公场地的支出，优化了工作环境，为萤石公司打造可信赖的安全智能家居产品

和物联网平台提供实体空间保障，支撑萤石公司可持续发展，不断为家庭、个人及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化产

品和优质服务，此项目较难单独核算已实现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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